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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執法排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考

慮禁止從事「港獨」活動的「香港民族黨」運

作。根據昨晚公開的警務處助理社團事務主任

建議，警方指出，「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公

開支持「港獨」，不單是政治表述，更有清晰

策略及藍圖，通過實際行動達成「港獨」的目

標，包括試圖註冊公司、參與立法會選舉、在校園滲透「港獨」信息、收

集捐款及尋求海外分離分子支持等，是令人相信「民族黨」運作對國家安

全構成真正威脅的有力證據。警方強調，特區政府不應該等到政治行動發

展成暴力才插手，應該採取預防措施，有迫切性禁止「民族黨」運作。

■■網民惡搞陳浩網民惡搞陳浩天及天及「「民族黨民族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西）保安局局長
正考慮行使《社團條例》第八條，禁止鼓吹
「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民族
黨」有21天去作出申述。「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不肯透
露該黨的人數和運作，但聲言無論結果如
何，他對「香港獨立」的立場始終不變。
陳浩天在電台上表示，警方曾向他提交文

件，當中大部分內容是他過往的「港獨」言
行資料，列舉其「港獨」言行如何影響國家
安全，包括創黨記招上的言論、大學論壇的
演講內容、出席電台節目時的言論，及到台
灣出席的活動等。他又指，當中涉及其個人
「港獨」言論部分，警方會將他的發言一字
一句輯錄，並作特別標示。
至於「香港民族黨」的架構和人數，陳浩
天不願透露。他聲稱，未來會等待法律意
見，再在21天限期內回覆保安局。被問及
若被禁止運作，會否提出司法覆核，他說留
待日後決定，但強調無論結果如何，他對
「香港獨立」的立場始終不變。

陳浩天聲言「港獨」立場始終不變廣東社總請願 支持禁制「獨」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多個社團
以實際行動支持保安局局長應依法禁止「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黨」的運作。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一行20多人昨日到警察總部遞交立
場書，表達總會62萬會員反「獨」的心聲。
他們批評，「民族黨」公開鼓吹「港獨」，
更勾結「台獨」、「藏獨」等組織圖謀分裂
國家，特區政府必須依法取締。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聯同27個地級市及其他
社團代表共20多人到警察總部遞交立場書，
包括該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召集人兼常務副
主席何毅強，常務副主席黃醒林、陳愛菁、

吳哲歆等。
何毅強批評，「民族黨」公開鼓吹「港
獨」，衝擊國家底線，更勾結「台獨」、
「藏獨」等外部勢力，圖謀分裂國家，嚴重
影響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他強調，總會堅決支持政府依法停止「香
港民族黨」運作，反對損害「一國兩制」下
的繁榮穩定，因此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
「民族黨」鼓吹「港獨」的活動。

多個社團全力相挺
各社團代表來自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香港廣

東汕尾同鄉總會、香港東莞社團總會、香港客
屬總會、香港佛山社團總會、香港梅州社團總
會、香港河源社團總會、香港惠州社團聯合
會、香港茂名同鄉總會、香港陽江社團總會、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
香港潮州商會、香港汕頭商會、香港九龍揭陽
同鄉總會、香港五邑總會、香港湛江社團總
會、雲浮社團聯合總會、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九龍東潮人聯會、九龍西潮人聯會、香港區潮
人聯會、新界東潮人聯會、新界潮人總會。警
方派代表接了信願信。
九龍婦女聯會發表聲明，批評「民族黨」

不僅口頭宣「獨」，更與「台獨」、「疆
獨」、「藏獨」等試圖分裂國家的組織勾
結，行動上推動「港獨」，嚴重違反國家憲
法及香港基本法。該會支持特區政府行使
《社團條例》賦予的權力禁止「民族黨」的
運作，並依法禁制所有「港獨」行為，維護
國家安全及香港利益。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昨日亦發表聲

明，堅決支持保安局局長禁止「香港民族
黨」繼續運作，並強烈譴責「民族黨」公然
煽動分裂國家，鼓吹「港獨」，嚴重違反基
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嚴重危及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和大眾利益。該會堅決支持特區
政府的果敢行動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赴警總遞交立場書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赴警總遞交立場書，，支持依法禁止支持依法禁止「「民族黨民族黨」」運作運作。。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民族黨」一直試意圖入侵校園
「獨」害年輕學子，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表明，特區政府的立場很清
晰，「港獨」並不合法，在學校裡不
應該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倘學生本身
對這些問題有疑惑，學校和教師均有
責任要清楚告知學生：根據國家憲
法、歷史和基本法，「港獨」是不可
行，也不合法的。
楊潤雄指出，學校內並不需要討論

「港獨」，在學生層面也沒有必要主
動討論「港獨」的問題。如有學生對

「港獨」有疑惑或不清楚時，學校有
責任向其解釋清楚香港一直以來是中
國的一部分，以及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中的精神，從而得到「『港獨』在香
港是不可行」的結論。
被問及如果學校內成立討論「港獨」

的組織會否有法律後果，楊潤雄指很難
一概而論，但強調「港獨」並不合法，
在學校裡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倘
有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疑惑，學校和教師
是有責任要清楚告知學生：根據國家憲
法、歷史和基本法，「港獨」是不可
行，也不合法的。

楊潤雄：學校無需討論「港獨」

■■楊潤雄楊潤雄（（左左））前日拍攝前日拍攝「「敬師日敬師日」」宣傳短片宣傳短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特區政府擬
首次引用《社團條例》去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聲
稱特區政府「無風起浪」。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認同特區政
府做法，並強調「民族黨」在政綱及公開活
動上都不斷挑戰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裡國
家完整的大原則，這些言行都是絕不容許
的。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對警
方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擬第一次建議運用
《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運作的做法
表示歡迎。她指出，一般組織如關注組和行
動組也要向警方註冊及提交社團資料，若
「香港民族黨」並沒有申請或未獲批，根本
不應有團體名義作任何行動。
她坦言，特區政府現時才考慮禁制「香港民
族黨」太遲，認為政府有責任清晰地向公眾說
明任何「港獨」與「自決」是絕不容許，而中
國作為單一制國家，亦不容許有任何法律及政

治空間包庇「港獨」，而根據國際人權公約規
定，為保障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結社與言論
自由是可以受限的。
對於一些主張「自決」或結束所謂「一黨
專政」的組織是否屬非法組織，梁美芬說，
法律上要按每個個案組織綱領來看，「唔好
咁多嘢拿埋一齊先」。她表示如果集會團體
的綱領影響國家安全，責任就由主辦單位承
擔；如果是集會人士影響國家安全，就應該
由集會人士個人層面處理。
就反對派中人聲稱此舉是打壓「言論自

由」，梁美芬指，談論「港獨」要視乎尺
度，如討論基本法第一條時，需要討論「港
獨」是可接受的；但若相關人士並非作出討
論，而是在學校門外派「港獨」傳單，以行
動鼓吹「港獨」，就應該禁止。

謝偉俊：毋須擔心胡亂取締
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不會過分利用《社團條
例》，亦不會亂劃線，毋須過於擔心其他政黨
會遭取締。目前，警方已搜集到證據，若證據
足夠，禁止該黨的運作是無可厚非，而「民族
黨」的宗旨為「香港獨立」，冀陳浩天在21天
內解釋為何《社團條例》第八條不適用於該
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接受網台訪問時

表示，特區政府的行動有法可依，按照正式
程序處理；至於是否合理運用權力，就交由
公眾判斷。他相信，政府不會因為與反對派
關係有所改善，而不利用法例處理問題。

梁美芬：不容許言行挑戰國家完整

■■謝偉俊謝偉俊（（左左）、）、涂謹申接受電台訪問涂謹申接受電台訪問。。

根據「經濟通X晴報」進行的網上民意調查發現，截至昨晚10時，參與投票的
1,913人中，有84%認同應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不認同者僅佔15%。

84%網民認同應禁制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頭目陳浩天頭目陳浩天（（前排右三前排右三））與周浩輝與周浩輝（（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到台灣與到台灣與「「台獨台獨」、「」、「藏獨藏獨」、「」、「疆獨疆獨」」組織分子舉行會議組織分子舉行會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民族黨」昨晚在facebook公開警方
交予陳浩天的文件，包括由警務處助

理社團事務主任、助理處長林曉彤向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提交的建議，長達86頁，以及600多
頁列出「民族黨」成立至今言行的附件。

指陳浩天有策略藍圖行動
警方在文件中指出，「民族黨」前年3月
成立，有約30名至50名成員，陳浩天在創
黨記者會上以「民族自強 香港獨立」作口
號，又表明不認同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
可分離的一部分，其後更接受媒體訪問、
出席論壇、擺街站和在社交媒體發放「港
獨」信息，其意圖明顯違反基本法，是推
動香港「脫離中國」並建成「獨立國
家」，而陳浩天自己也多次對外承認。
警方認為，陳浩天公開支持「港獨」，
不只是政治表述，是有清晰策略及藍圖，
透過具體行動達成「港獨」的目標，並列
舉其9項推動「港獨」的具體行動，包括提
出滲透政府各部門、滲透警隊；與「疆
獨」、「藏獨」、「台獨」和「蒙獨」等
分離組織建立聯繫；舉辦「中學政治啟蒙
計劃」、在各校組織中學生；向本地大學

及院校提供「港獨」標語。
同時，「民族黨」還出版鼓吹「港獨」
的刊物「眾議」；透過傳媒訪問、電台、
互聯網作政治宣傳；擺設街站及舉行公眾
集會；陳浩天曾經意圖參選立法會選舉；
籌款及招收成員，更表明目標是「兩年內
令香港人全面敵視中國殖民者」、「5年內
發展出可觀的勢力」。

未真放棄「唯有流血論」
對於「民族黨」聲言不會以武力進行抗
爭，警方指出從「民族黨」的facebook、網
站以及陳浩天的公開發言，均未有清晰見
到「民族黨」有放棄暴力抗爭，相反，在
2016年接受無綫電視「新聞透視」節目訪
問時稱「武裝力量，如果有咁嘅機會，即
是如果有咁嘅能力的話」；同年在商台節
目上稱，「如果（三罷）都唔得嘅，流血
先得嘅，咁唯有流血。」
同時，「民族黨」一直聲援旺角暴亂入獄
者，包括2018年6月陳浩天參與旺角「義士
陷黑獄 星火送暖光」行動，聲援「旺角暴
動」的入獄者，警方相信「民族黨」宣稱放
棄使用暴力，並非其真正意圖。

警方並提到，「民族黨」主動尋求海外
分離分子支持「港獨」，包括「台獨」、
「藏獨」組織，與「一國兩制」相違背，
也會破壞憲政秩序和國家領土完整。
警方強調，「民族黨」推動「港獨」的
政治宣傳與實際行動，是令人相信其運作
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威脅的有力證據，特
區政府不應該等政治運動發展成暴力才插
手，應該採取預防措施，防止「民族黨」
向公眾推動違法的目標。
警方表示，禁止「民族黨」運作是必須
而且有迫切性，做法亦合理地平衡了社會
利益和個人權利，要求保安局局長行使權
力，禁止「民族黨」的運作。


